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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将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城市行政审批中心数据进行匹

配，实证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民营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可以促使民营企业积极采取行动应对纠纷，并使其倾向于采取制度化

策略。但政策效果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是: 经济实力弱、没有政治关联且处于高壁

垒行业的企业从制度改革中获益更多。进一步分析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提

升民营企业家对制度环境以及自身地位的感知，使其主动采取制度化策略应对行政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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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民营企业常常受到掌握再分配权力的地方政府所施加

的资源约束，从而形成了企业高度依赖政府的互动格局。虽然“政强企弱”是政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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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常态，但政企关系在经验层面所呈现的形态较为复杂。例如，一些“财大气粗”
的民营企业家不仅可以通过官方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来影响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

( 黄冬娅，2013) ，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要求政府实现其利益诉求( 耿曙和陈玮，

2015) 。虽然市场化改革削弱了以行政等级为依据的利益分配机制，但民营企业与

地方政府的利益联系愈加复杂，利益矛盾逐步显现，甚至演变为公开的行政纠纷。
行政纠纷不仅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且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对此，中

国政府建立了以行政诉讼法为核心的行政纠纷治理体系，治理成效较为显著。尽管

民营企业在面对行政纠纷时可以寻求法律庇护，但在现实中仍有一部分企业在面对

行政纠纷时选择默默忍受，或者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来应对。因此，有必要考察民

营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策略选择的逻辑，进而探寻相应的治理机制，这对于构建

“亲”“清”型政企关系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纠纷是发生在个人或组织与行使公权力的机构( 政府) 之间的纠纷形态( 程

金华，2009) 。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视角出发考察行政纠纷处理决策的影响因素，特

别关注民营企业的议价能力对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这种能力具体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纪莺莺和范晓光( 2017) 发现，在处理与政府的

纠纷时，纳税能力强的企业更可能通过与政府直接沟通的方式来应对，而纳税能力

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更可能通过行会、商会等自组织或非正式途径来解决纠纷。二

是企业的政治关联。张华和吴月( 2019) 发现，虽然“下海官员”和“参政商人”都拥

有政治关联，但后者更可能运用组织内的途径加以解决，而前者倾向于选择抗争

方式。
但在宏观层面，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选择何种行动策

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而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其所处的制度

环境的核心内涵。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府凭借对经济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权力可以

影响民营企业的战略选择以及生存能力，而行政审批制度则是政府使企业对其形成

依赖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行政审批制度的弊端日

益显露，其对民营企业所施加的资源约束愈加明显。这一问题促使中国政府在 20 世

纪 90 年代末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从实际效果来看，由政府主导的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显著增强了民营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王永进和冯笑，2018) 。但需

要注意的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本质上是一项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制度创

新，因而除了可以从企业经营状况来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外，政企关系所

提供的新视角也应加以重视，因此尤为必要从学理的角度进一步探究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能否优化政企关系。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行政纠纷这样一种紧张型的政企关系，考察其在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及其逻辑。具体而言，本研究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对民营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策略的影响: 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否能够促使民营

企业主动应对与政府之间的纠纷而不是默默忍受? 二是在民营企业主动应对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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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采取的具体策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组织 与 环 境 的 互 动 关 系 是 组 织 行 为 研 究 的 核 心 问 题 ( 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其中，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行为决策的重要宏观变量( Williamson，2000) 。
在转型国家，制度变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给企业施加更多的约束条件，从而使其

行为更加明显地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 Beck et al．，2005)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

经济体制的快速变迁，但与其他转型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运

行方向和重大战略的主导权，并且依托行政权力对关键性资源( 如土地、矿产、信贷、
进出口配额) 进行再分配，这使得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政府有很强的依赖性。
在这种强约束的制度环境下，如何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就成为影响民营企业制定战略

决策的关键因素( Li et al．，2006) 。
行政审批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由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地方政府正是通

过这一制度得以对关键资源进行再分配，从而塑造了民营企业对政府高度依赖的制

度环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主体愈发需要公平且高效的制

度环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工作由此开始推进。改革的核心任务是精简以企业为

对象的行政审批项目和事项，其直接效果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减少腐

败行为的发生。但在宏观层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作用在于推动行政管理制

度创新( 王克稳，2014) ，这对优化制度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引起的制度环境变化可能进一步影响民营企业处理

行政纠纷的决策。决策是人们基于自身的经验、情感、价值观对环境信息进行加工

后的结果( Kahneman et al．，1990) 。就长期处于强约束制度环境的民营企业家而言，

其对制度环境的感知异常敏感，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度环境的优化也会使该群

体的感知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其处理行政纠纷的决策。一方面，在相对完备的制度

环境中，政府向企业寻租或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

这就降低了企业采取行动后遭受政府惩罚的可能性。而且，良好的制度环境意味着

政府具有较高的工作绩效水平，特别是服务性职能的改进更加明显 ( 赵云辉等，

2019)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更愿意听取和接受企业提出的意见并提供解决渠道，这

为企业主动应对行政纠纷提供了客观保障。正因如此，当处在良好的制度环境时，

企业家相信凭借个人能力可以有效应对制度压力，因而愿意采取风险较大但可以带

来较高收益的策略来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对宏观环境的感知还会

影响其对自身地位的判断。高地位感知可以为个体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且强化

其应对不确定性事件的信心，从而使其将注意力更多地分配到决策产生的收益而非

损失上，因而个体采取冒险行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Keltner et al．，2003) 。但较近的

研究表明，企业家对自身地位的积极感知也可以明显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并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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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应在制度环境完备的地区更加明显( 马骏等，2019) 。综上，在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使制度环境得以优化的情况下，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家对整体环境以及自身地位

的感知趋向积极，因而敢于采取风险性较高的决策，这在处理行政纠纷时表现为采

取实际行动而非默默忍受。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提升民营企业家对制度环境以及自身地位的感

知，进而促使其采取行动应对行政纠纷。
除了决定是否应对行政纠纷外，民营企业还需要选择具体的应对策略。在一些

制度环境相对完备的地区，民营企业家很早就有意识地运用仲裁、诉讼等制度化策

略来处理行政纠纷( Clarke et al．，2008) 。但在制度环境不利于民营企业成长的地

区，制度化策略的效果往往不太理想，因而企业家更倾向于采取上访、媒体曝光等制

度外的方式来处理与政府之间的纠纷( 张泰苏，2009)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其对制

度环境的优化也会影响民营企业在处理行政纠纷时所做出的策略选择。一方面，良

好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标志是拥有健全和高效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使民营企业采取制

度化策略处理行政纠纷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更为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家对制度环

境的积极感知也会增强其对政府的信任，因而更愿意采取制度化策略应对行政纠

纷。另一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助于塑造对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有利的制度环

境，企业家的地位感知因之趋向积极，因而他们更愿意直接与行政部门进行沟通或

者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行政纠纷。相反，虽然制度外的途径会为政府带来一定的压

力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加快民营企业实现维护权益的目的，但这种过于冒险的策略

也会损害民营企业与政府的长久关系，即采取非制度化途径处理行政纠纷不利于民

营企业在当地的长期发展，因而这种策略被使用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故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 2: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提升民营企业家对制度环境以及自身地位的感

知，进而促使其采取制度化策略应对行政纠纷。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部分。第一，2006 年实施的第七次中国私营

企业调查(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以下简称 CPES) 。CPES 在中国大陆按

0．5%左右的比例进行多阶段抽样，并且在抽样过程中考虑企业在规模和行业上的差

异性，由此获得的企业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可以很好地反映私营企业在全国范

围内的情况。CPES 起始于 1993 年，截至 2018 年共进行了 13 轮调查。不过，CPES
在不同年份的调查内容有所差异，而关于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题项仅存在于 2006 年

的第七次调查。加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在 2010 年以前推进速度较快，故本文使

用 CPES2006 作为主要的分析数据，其原始样本量为 3837。第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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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来自中山大学徐现祥团队整理的中国城市行政审批中心数据库( 毕青苗等，

2018) 。该数据库包含 316 个地级市和 15 个副省级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时间、
进驻部门数量、进驻事项数量、进驻窗口数量等涉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信息，第

三，构建企业所在地城市的宏观变量( 人口规模、地区 GDP、城市级别、官员更替) 的

数据来自 2006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政坛网、择城网等。
在将上述数据进行匹配进而剔除了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一个由 3780 家

民营企业构成的有效样本。

( 二)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是企业是否应对行政纠纷以及采取的应对策略。CPES2006 询问了

当民营企业家在与政府部门发生纠纷时通常采用的解决办法，并提供了 8 个选项:

①默默忍受;②私下协调、自行解决; ③请求当地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解决; ④提请

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法院提出诉讼; ⑤通过工商联和私企协会协助解决; ⑥自发联合

起来争取解决;⑦向报纸等舆论工具反映; ⑧其他。事实上，企业处理行政纠纷是一

个二阶段的过程，首先是企业是否采取行动，然后是采取行动的企业所实施的具体

策略。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 纪莺莺和范晓光，2017) ，本文针对企业应对行政纠纷

设计了两个测量指标。一是企业是否采取行动，操作化为: 当企业选择第①项时表

示其容忍行政纠纷，赋值为 0; 反之，选择其他任何一项都表示其采取行动，赋值为 1。
二是企业采取的具体应对策略。Tang( 2016) 将行政纠纷解决方式划分为“制度内途

径”和“制度外途径”: 前者包括调解、检察、行政复议等，后者包括协商以及公开抗

争。参考这种处理方法，本文将企业应对行政纠纷的策略区分为制度化策略和非制

度化策略两种。编码方式为: 如果企业选择第②、⑤、⑥、⑦项，视其采取非制度化策

略，赋值为 0; 如果企业选择第③、④项，则认为其采取的是制度化策略，赋值为 1。
解释变量是企业所在地是否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中心是地方政

府的相关部门审批事项的主要场所，其在某一地区的设立标志着当地的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因此，行政审批中心的建立与扩散往往被视为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进程的集中体现 ( 夏杰长和刘诚，2017 ) 。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 ( 何晓斌等，

2021) ，本文使用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作为核心测量指标，如果企业所在的城市在

2006 年以前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

本文另构建了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时长以及中心的进驻部门数量、进驻事项数量、
进驻窗口数量等作为新的测量指标，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控制变量涉及个体、组织和地区三个层面。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家的性

别、年龄、学历、政治面貌和政治关联。其中，政治关联是通过企业主是否担任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测量。组织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历史、企业规模、企业经营状况和

行业类型。其中，企业规模和企业经营状况分别由企业员工数和企业销售收入测

量，并且对后者进行两端 1%的缩尾处理。本文参考范晓光和吕鹏( 2017) 的做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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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归为非实体行业，将其他行业归为实体行业，分别赋值为 0 和 1。
地区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所在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通过企业所在城市在 2005 年的人均 GDP 测量。本文对企业员工数、企业销售收入

和城市人均 GDP 取自然对数后放入统计模型。表 1 报告了上述变量的操作化定义

以及变量的基本统计量。

表 1 变量说明与基本统计量

变量名称 编码方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被解释变量

对行政纠纷采取行动 1=是，0=否 0．41 0．49 3780

制度化策略 1=是，0=否 0．67 0．47 1547

解释变量

行政审批中心 1=设立，0=未设立 0．48 0．50 3780

控制变量

性别 1=男性，0=女性 0．86 0．35 3780

年龄 企业主的年龄 44．41 8．31 3780

学历 1=大专及以上，0=高中及以下 0．49 0．50 3780

政治面貌 1=党员，0=非党员 0．37 0．48 3780

政治关联 1=有，0=无 0．39 0．49 3780

企业历史 企业创立的时长 8．06 4．38 3780

企业规模 2005 年企业雇用的员工数( 人) 177．78 525．18 3780

企业经营状况 2005 年企业销售收入( 万元) 3968．13 9044．78 3780

行业类型 1=实体行业，0=非实体行业 0．85 0．35 3780

所在地区 0=东部，1=中部，2=西部 — — 3780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2005 年城市人均 GDP( 元) 26767．38 14813．39 3780

注: 由于地区变量为多分类变量，因此未汇报其均值和标准差。

( 三) 模型设定

由于企业对行政纠纷采取行动以及采取的具体策略均为虚拟变量，故使用

Probit 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AC_actioni = α1 + β1 × Centeri + δ1 × Xi + ε1 ( 1)

AC_strategyi = α2 + β2 × Centeri + δ2 × Xi + ε2 ( 2)

在上述两式中，AC_actioni 表示企业 i 是否主动采取行动应对行政纠纷，AC_
strategyi表示企业 i 在处理行政纠纷时采取的具体策略。Centeri是虚拟变量，表示企

业 i 所在城市是否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Xi是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家特征变量、企业

组织特征变量以及地区特征变量。ε 是随机扰动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民营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策略选择 105

四、数据分析结果

( 一) 描述性分析结果

图 1 展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趋

势。在 2000—2015 年，各地区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数量增长趋势明显，尤其是 2002
年的增长幅度最大，当年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地级及以上级别的城市的数量达到 75
个。截至 2015 年，全国已有 331 个地级及以上级别的城市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在全国不同地区的推进程度和推进速度存在差异，由此对各地制度环境

产生不同影响，而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在处理行政纠纷时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选择。

图 1 各城市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时间分布

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考察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

行为差异并进行统计检验，结果呈现见表 2。可以看到，在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

市，有 47%的企业在应对行政纠纷时会采取行动; 但在未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

选择积极应对行政纠纷的企业占比仅为 36%。而在应对策略的选择上，如果城市设

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当地企业选择制度化策略的占比超过 70%; 在未设立行政审批

中心的城市，企业采取制度化策略的仅占比 61%。

表 2 均值差异检验结果

采取行动应对行政纠纷的企业比例

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 未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 差异检验

47% 36% －6．971＊＊＊

采取制度化策略应对行政纠纷的企业版 iLike

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 未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 差异检验

71% 61% －4．096＊＊＊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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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汇报了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对民营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影响结果。本文采取

如下建模策略: 先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并控制地区特征变量，再控制个体特征变量，最

后控制组织特征变量。模型 1—模型 3 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是否采取行动应对行政

纠纷。模型 1 的结果显示，在仅控制企业所在地区以及城市人均 GDP 后，行政审批

中心变量的系数在 0．01 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 2 和模型 3 的结果显示，在相继控制

了个体特征和组织特征变量后，行政审批中心对企业采取行动应对行政纠纷的正向

影响依然稳健，并且系数值未发生较大变化。在模型 4—模型 6 中，将被解释变量替

换为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策略。可以看到，在控制地区、个体以及组织层面的因素

后，行政审批中心变量的系数仍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当企业位于设立

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时，其更可能通过制度内途径来处理行政纠纷。由此可见，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会激励民营企业主动应对行政纠纷并采取制度化策略。

表 3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影响

采取行动 制度化策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行政审批中心 0．366＊＊＊ 0．385＊＊＊ 0．365＊＊＊ 0．285＊＊＊ 0．300＊＊＊ 0．286＊＊＊

性别 0．076 0．068 0．027 －0．011

年龄 0．001 －0．000 0．007* 0．006

学历 0．054 0．058 0．242＊＊＊ 0．165＊＊

政治面貌 0．017 0．009 0．139* 0．107

政治关联 0．163＊＊＊ 0．129＊＊ 0．089 －0．014

企业历史 0．008 －0．006

企业规模 0．006 0．066＊＊

企业经营状况 0．000 0．056＊＊

行业类型 0．286＊＊＊ 0．150

所在地区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人均 GDP 0．126 0．178 0．160 0．006 0．026 0．007

样本量 3780 3780 3780 1547 1547 1547

pseudo Ｒ2 0．014 0．018 0．023 0．010 0．024 0．037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

健标准误。限于文章篇幅，本文未汇报稳健标准误和截距项。下同。

( 三) 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尽管基准回归结果证实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与民营企业制度化处理行政纠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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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相关关系，但其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有偏。其中，反向因

果问题尤其需要重视。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采取行动应对与政府的纠纷

时，反过来会促使地方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即通过设立行政审批中

心来回应企业提出的利益诉求。这意味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应对行政纠纷

之间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问题。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加以处理。本文以行政审批

中心在特定省份的覆盖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构建思路是: 以受访企业

所在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时间为基准，计算在此之前省内已设立行政审批中心

的城市数量与省内所有城市之比。该工具变量满足了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
一方面，在晋升锦标赛体制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周黎安，

2007) 。这意味着某一城市的政府在选择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时很可能会参考邻

近城市政府的做法，以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保持优势或缩小差距。另一方面，对

于在特定城市落户的企业而言，其处理行政纠纷的对象是当地政府，而省内其他城

市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对其处理行政纠纷并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表 4 汇报了使用 IV-Probit 模型估计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对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

影响。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显示，省内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比例越高，受访企

业所在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可能性越大( 模型 1 和模型 3) 。第一阶段回归估计

的 F 值均大于 0．1 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 16．3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因而可以认

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Wald 检验结果显示，p 值均大于 0．1，因而无法拒绝行政审批

中心为外生变量的假设。模型 2 和模型 4 的结果显示，行政审批中心变量的系数仍

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对民营企业主动应对行政纠纷并采取制度化策略的正向影响仍然是稳健的。

表 4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行政审批中心 采取行动 行政审批中心 制度化策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行政审批中心 0．247＊＊＊ 0．266＊＊＊

行政审批中心覆盖率 1．002＊＊＊ 1．00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3780 3780 1547 1547

Wald Chi2 1．80 0．84

第一阶段 F 值 391．31 149．37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
历、政治面貌、政治关联、企业历史、企业规模、企业经营状况、行业类型、企业所在地区和城市人均 GDP。下同。

2． 处理遗漏变量偏差

囿于问卷调查本身的限制，仍有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未能控制，它们可能会同

时影响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由此造成估计偏误。本文通过增加以下两个关键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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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加以解决。第一个变量是城市行政级别。中国城市存在严格的行政等级差别，行

政级别不同的城市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进程存在一定差异 ( 何文盛等，

2019) 。本文认为，企业处理行政纠纷以及企业所在城市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都

可能受到所在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故应在统计模型中加以控制。城市行政级别是

一个虚拟变量，编码方式是: 当企业所在城市是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时，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第二个变量是官员更替。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一把手”，市委书记和市长在

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两类职位的更替也会带来一定变化，

进而改变企业的经营决策，所以需要在模型中纳入上述变量。为此，本文搜集了中

国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政坛网、择城网等网络资料，手工整理了 2004—2005 年市委

书记和市长的更替情况，据此构建关于两个官员更替变量，赋值方式均是: 企业所在

城市的市委书记或市长在 2005 年发生换届，赋值为 1，未换届赋值为 0。
表 5 报告了控制上述变量后的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城市行政级

别、市委书记更替和市长更替情况后，行政审批中心变量的系数仍在 0．01 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与前面的基准回归结果以及处理内生性后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 控制城市行政级别)

采取行动 制度化策略

模型 1 模型 2

行政审批中心 0．378＊＊＊ 0．314＊＊＊

城市行政级别 0．035 －0．152

市委书记更替 －0．030 －0．153

市长更替 －0．034 －0．10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3779 1546

pseudo Ｒ2 0．024 0．042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3． 处理样本选择偏差

城市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异可能会影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速度，这使得设

立行政审批中心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纠正。在操作层面，本文以企业所在城市

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作为处理变量( 解释变量) ，将全部样本区分为处理组( 设立

行政审批中心) 和对照组( 未设立行政审批中心) ，以企业采取行动应对行政纠纷以

及应对策略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 Logit 模型估计样本企业进入处理组的倾向值，再

将倾向值在同一取值范围内的样本企业进行匹配。匹配方法包括最近邻匹配、半径

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匹配之后，处理组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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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变量之间的偏差大幅缩小，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协变量达到了平衡性要求。① 表 6
报告了采用 4 种匹配方法计算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 结果。可以看到，ATT 在全部

模型中的取值均大于 0，并且至少在 0．05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各方面基本相似的

情况下，处在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城市的民营企业在面对行政纠纷时更可能开展行动

并且采取制度化的应对策略。

表 6 倾向值匹配结果

采取行动

ATT 标准误 T 值 实验组样本 对照组样本

最近邻元匹配( 1 ∶ 1) 0．118＊＊＊ 0．021 5．59

最近邻元匹配( 1 ∶ 4) 0．116＊＊＊ 0．018 6．60

半径匹配 0．108＊＊＊ 0．016 6．64

核匹配 0．107＊＊＊ 0．016 6．57

局部线性匹配 0．109＊＊＊ 0．021 5．18

1793 1983

制度化策略

ATT 标准误 T 值 实验组样本 对照组样本

最近邻元匹配( 1 ∶ 1) 0．069＊＊ 0．032 2．14

最近邻元匹配( 1 ∶ 4) 0．084＊＊＊ 0．027 3．11

半径匹配 0．097＊＊＊ 0．025 3．87

核匹配 0．100＊＊＊ 0．025 4．07

局部线性匹配 0．092＊＊＊ 0．032 2．84

839 705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4． 处理样本自选择问题

民营企业处理行政纠纷包括采取行动和选择行动策略两个前后相继的决策过

程。虽然本研究将企业的两种决策操作化为两个被解释变量，但第二个被解释变量

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这是因为采取应对策略的企业样本很可能是经过选择

后的样本。因此，本文采用 Heckman 样本选择模型估计，思路如下: 在第一阶段，建

立方程分析民营企业是否采取行动应对行政纠纷( 又称选择方程) ; 在第二阶段，建

立结果方程分析行动策略选择的决策。
表 7 结果显示，在第一阶段估计中，如果企业满意原有行政纠纷处理结果，其更

可能采取行动应对新的行政纠纷。从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来看，逆米尔斯比率( λ) 在

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样本选择性并不严重。在此情况下，行政审批中心变量仍在

0．0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民营企业应对行政纠纷的策略选

择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① 限于文章篇幅，未在正文中展示平衡性检验的结果和核密度函数图，有兴趣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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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处理行政纠纷影响的 Heckman 模型估计

选择方程 结果方程

模型 1 模型 2

行政审批中心 0．247＊＊ 0．072＊＊＊

原有行政纠纷处理评价 1．27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Lamda －0．028

样本量 1640 1640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5． 替换解释变量

行政审批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制度载体，而依托行政审批中心开展的具

体工作则体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际效果。除了城市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

外，中国城市行政审批中心数据库还提供了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时间、进驻部门数量、
进驻事项数量、进驻窗口数量等详细信息。据此，本文构建了“设立时长”“进驻部

门”“进驻事项”“进驻窗口”4 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代理变量。表 8 的结果显示，

上述 4 个解释变量在全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影响民营企

业处理行政纠纷的策略选择的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表 8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影响( 替换解释变量)

采取行动 制度化策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设立时长 0．218＊＊＊ 0．163＊＊

进驻部门 0．096＊＊＊ 0．076＊＊＊

进驻事项 0．070＊＊＊ 0．051＊＊＊

进驻窗口 0．087＊＊ 0．06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3780 3730 3588 2911 1547 1520 1475 1167

pseudo Ｒ2 0．020 0．023 0．026 0．023 0．035 0．038 0．037 0．038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四) 异质性分析

1． 区分企业的经济实力

尽管常常受到资源约束和行政干预，但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民营企业

通常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这赋予其在与政府博弈时相应的议价能力，令其从而可

以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来获得平等甚至是优势地位( 耿曙和陈玮，2015) 。在面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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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理行政纠纷的问题上，缺乏议价能力的企业往往会默默忍受，或者即使采取行

动也会采取非正式的激进手段。然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加强政府的服务性职

能并且优化地方营商环境，这可能促使议价能力弱的企业改变既有的处理行政纠纷

的策略。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 纪莺莺和范晓光，2017) ，本文以企业资产总额作为

企业经济实力的测量指标，并且将企业经济实力划分为低、中、高三组: 资产总额位

于 25%分位数以下的为低经济实力企业，介于 25% ～75%分位数的为中等经济实力

企业，位于 75%分位数以上的为高经济实力企业。表 9 报告了根据企业经济实力进

行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模型 1—模型 3 的结果显示，行政审批中心变量的系数仅在

中低经济实力的企业样本中显著为正，这说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有助于议价能力

弱的企业主动应对行政纠纷。模型 4—模型 6 的结果显示，行政审批中心变量的系

数在中高经济实力的企业样本中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在低经济实力的企业样本中

显著为正，这说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会进一步促使议价能力弱的企业采取制度化策

略处理行政纠纷。

表 9 分样本检验结果( 区分经济实力)

企业经济实力

采取行动 制度化策略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行政审批中心 0．490＊＊ 0．392＊＊＊ 0．275 0．349* 0．073 0．16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622 1241 606 256 569 279

pseudo Ｒ2 0．035 0．025 0．098 0．064 0．048 0．073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2． 区分企业的政治关联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在于下放、调整和取消审批事项，力图在最大程

度上减少政府针对企业的寻租行为，进而削弱企业建立和运用政治关联的激励，其

正面效应可能在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孙艳阳，2019) 。具体到本研究，

虽然缺乏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可能在与政府发生纠纷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但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助于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营造更加公平的治理环境，这将使企

业积极应对行政纠纷并通过制度内途径加以解决。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 潘越等，

2009) ，本文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来界定政治关联，如果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

委员，即视为有政治关联，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表 10 报告了根据是否拥有政治

关联进行分样本回归的结果。一方面，行政审批中心变量的系数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均显著为正，但在前一模型中的系数值更大，这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没有政

治关联的企业主动应对行政纠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另一方面，行政审批中心变量

的系数在模型 3 和模型 4 中均大于 0，但仅在前一模型中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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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审批制度改革会促使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针对行政纠纷采取制度化策略，但对拥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策略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表 10 分样本检验结果( 区分政治关联)

采取行动 制度化策略

无政治关联 有政治关联 无政治关联 有政治关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行政审批中心 0．392＊＊＊ 0．366＊＊＊ 0．402＊＊＊ 0．13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2321 1459 894 653

pseudo Ｒ2 0．023 0．026 0．036 0．066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3． 区分行业壁垒程度

在转型国家，政府掌握着高壁垒行业的准入权力，这使得民营企业有很强的动

机建立政治关联以突破行业壁垒。正是由于进入高壁垒行业对民营企业至关重要，

因而政府与企业在该领域更可能产生行政纠纷。参考既有文献的方法( 罗党论和刘

晓龙，2009) ，本文将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垄断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归为高壁垒行

业，赋值为 1; 将竞争较充分的行业归为低壁垒行业，赋值为 0。
表 11 报告了分组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行政审批中心变量的系数在所有模型

中均显著为正，但在高壁垒行业样本中的系数值更大。这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

民营企业主动采取制度化策略应对行政纠纷的正向作用并未因行业壁垒而发生根

本性变化，但在高壁垒行业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作者认为，由于高壁垒行业的利

润更高，政府和企业产生行政纠纷的可能性更大，而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正式的或

者非正式的组织互动方式来有效处理行政纠纷; 但在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政

府服务市场经济发展的职能得到提升，这为民营企业积极应对纠纷并采取制度化策

略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

表 11 分样本检验结果( 区分行业壁垒程度)

采取行动 制度化策略

低行业壁垒 高行业壁垒 低行业壁垒 高行业壁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行政审批中心 0．367＊＊＊ 0．448＊＊＊ 0．273＊＊ 0．43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2651 651 1127 293

pseudo Ｒ2 0．018 0．032 0．040 0．048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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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机制检验

在确证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会影响民营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策略选择后，需要

进一步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阐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能

通过提升民营企业家对制度环境以及自身地位的感知来促使其主动应对行政纠纷

并采取制度化策略这一逻辑。此部分将对上述两种机制进行检验。第一个指标是

“制度环境感知”。CPES2006 向企业家询问了 10 道有关企业发展环境在一年内改

进情况的问题，包括: ( 1) 放宽市场准入; ( 2) 加大财税支持，改善融资环境; ( 3) 支持

科技创新; ( 4) 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 ( 5) 推进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 6) 完

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 7) 改进政府的监管方式，规范收费行为;

( 8) 加强指导和政策协调; ( 9)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 10) 地方政府认真落实“非公

36 条”①措施得力。调整后的答案赋值方式是: 1 =倒退，2 =没有，3 =有改进，4 =明显

改进。本文将上述 10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后提取出 1 个公因子，作为制度环境感

知的测量指标。第二个指标是“个体地位感知”。CPES2006 向企业家询问了其在经

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评价( 与周围其他社会成员相比) 。这 3 个指标的答

案取值范围是 1～10，数值越大，表示被试地位感知越高。在将上述 3 种地位感知指

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后提取 1 个公因子，作为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测量指标。
本文采用 KHB 方法进行机制检验。在表 12 中，间接效应( 中介效应) 对总效应

的贡献率分别为 7．2%和 13%，并且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分解结果表明，制度环境感

知在总中介效应的占比更大。这意味着制度环境感知和个体地位感知确实在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促使民营企业主动应对行政纠纷并采取制度化策略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并且制度环境感知是更加重要的作用机制。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 1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采取行动 制度化策略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贡献率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贡献率

0．138＊＊＊ 0．128＊＊ 0．010＊＊＊ 7．2% 0．902＊＊＊ 0．785＊＊＊ 0．117＊＊＊ 13%

制度环境感知 个体地位感知 制度环境感知 个体地位感知

效应 0．009 0．001 效应 0．114 0．003

贡献率 90% 10% 贡献率 97．4% 2．6%

注: ＊＊＊、＊＊和*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① “非公 36 条”是指国务院在 2005 年 2 月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若干意见》( 国发〔2005〕3 号) 。该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

央政府文件，对民营企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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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行政审批制度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对该制度的改革为民营企

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制度基础，从而使政企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在行政纠纷上表

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匹配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和中国城市行政审批中心数据，本

文考察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民营企业处理行政纠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可以促使民营企业主动应对行政纠纷并采取制度化策略。此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的正向作用对于经济实力弱、没有政治关联且处于高壁垒行业的企业

更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家对制度环境以

及自身地位的感知，从而促使他们主动采取制度化策略应对行政纠纷。
正如本文所发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助于民营企业灵活地处理行政纠纷，

这为探索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本文认为，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关键是通过简政放权规范了政府的治理行为和强化

了政府的服务意识，从而使制度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并最终使民营企业家对制度环

境以及自身地位产生积极感知。民营企业家不仅在主观上愿意采取行动处理与政

府的纠纷，而且也有能力运用制度化的应对策略，这就使行政纠纷可以在现行的制

度框架内加以解决，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纠纷的影响向外扩散。
因此，从政府自身着手推动制度创新，进一步扩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广度和

深度，是治理行政纠纷的重要途径，这对于消除政企关系中的紧张性要素进而推动

政企关系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在推进行政审批中心在全国广泛设

立的过程中需要增加行政审批中心的进驻部门和审批事项的数量，完善行政审批中

心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从而使制度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此外，在推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也要注重分类治理和精准治理，在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过程

中对特定类型的企业予以关注，比如经济实力弱以及与政府联系不紧密的小微企

业，或是行业壁垒程度高的企业，从而提升改革的边际效果。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既有文献成果。第一，本文关注的是行政纠纷这样

一种紧张型的政企关系以及民营企业采取的应对策略，从而展现了政企关系的多样

态结构。第二，已有关于行政纠纷的文献主要关注企业自身因素对其行动策略的影

响，本文则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角度提供了新的解释，有助于在宏观层面理解政府

与企业博弈及其关系演变的逻辑。第三，本文拓展了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影响的

文献。既有评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效果的文献主要关注改革对政府工作绩效和企

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但对政企关系的影响鲜有提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对于探寻构

建新型政企关系的路径具有参考意义。
本文仍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收集的数据具有样本规模大

以及覆盖全国等优势。不过，该调查仅在 2006 年设计了有关行政纠纷的问题，这使

得本文仅能使用时效性稍显不足的数据进行分析。不过，在 2006 年前后，行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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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正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因而基于该数据得到的研究发现仍可以较好地反映

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政企纠纷解决的影响。第二，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在历年收集

的数据均为截面数据。因此，基于 2006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可能会降低因果关系识别

的精度。第三，虽然本文关注到行政纠纷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政企互动模式，但行

政纠纷本身会因产生原因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但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未能区

分行政纠纷的类型。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收集时效性更强且为面板形式的企业

调查数据，同时选取新的测量指标，以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验证，并且尝试挖掘出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影响企业处理行政纠纷决策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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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ministrative-approval system is a government-led resource-allocation
method． Ｒeform of this system has created an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bringing about major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especially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By
matching survey data on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 data on China’s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center，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approval system on decision-making by private enterprises when handling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approval
system can prompt private enterprises to take an initiative to deal with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and to adopt institutionalized actions． However，this positive effect of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approval system is greater for enterprises with weak economic power，
no political connections，or within high-barrier industries．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approval system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ercep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own status，allowing them
to take an initiative to adopt institutionalized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Maintain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importa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fidence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key to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approval system is that behavior by
the government is regulated and the government’s awareness of service is strengthened by
the decentralized power，thereby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ultimately enhancing the entrepreneurs’positive awarenes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ir
own status． In this way，private entrepreneurs are not only willing to take action to deal
with disputes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they also have the ability to take institutionalized
actions，thus leading to the res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within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avoiding such disput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respects: Firs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nse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ve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民营企业处理行政纠纷的策略选择 119

disputes，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adopted by private enterprises，thus revealing the
diverse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Second，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enterprise factors on its
actions，that is，an enterprise’s res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is regarded as a
reflection of its bargaining power．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thus helping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game and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Third，this paper expands the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approval syste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approval system mainl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the work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but it rarely mentions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This research has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the way to build a new type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Keywords: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hip;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erception; status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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